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任何證券的要約或要約
購買任何證券的招攬，倘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例辦理登記或符
合資格前而於上述地區進行上述要約、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本公告提及的證
券將不會根據證券法登記，不得在美國發售或出售，惟獲豁免遵守證券法登記
規定或屬不在證券法登記規定規限的交易除外。於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將
會以招股章程的形式進行。該招股章程將載有關於提呈發售的公司以及其管
理及財務報表的詳盡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進行證券的任何公開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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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擬回購優先票據的提示性公告

茲提述融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有關本
公司回購優先票據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在二零二一年度已累計回
購優先票據本金額 11,205萬美元。

為維護債券價格穩定，提振市場信心，促進本公司可持續發展，本公司將根據
實際經營狀況，結合市場需要，適時對其已發行、尚在存續期的境外優先票據
繼續開展主動回購。

本公司將根據優先票據的條款及債券契約註銷已回購的優先票據。

承董事會命
融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歐宗洪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歐宗洪先生、余麗娟女士、曾飛燕女士、阮友直先生及張立新
先生為執行董事；陳淑翠女士為非執行董事；及屈文洲先生、任煜男先生及阮
偉鋒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